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113學年度第5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紀錄
時間：114年7月8日(星期二)上午11:00 
地點：農學院會議室(國際交流學園地下一樓)
主席：沈榮壽院長	紀錄：呂美娟
出（列）席人員：
黃國青委員、李惟裕委員(請假)、李蒼郎委員(請假)、黃鼎軒委員(請假)、許育嘉主任、張栢滄主任、李嶸泰主任(蘇碧華技士代)、李安勝主任(洪克昌代)、曾再富主任、何一正主任、王柏青主任、蔡文錫主任(張光維專案代)、侯金日主任、黃健瑞執行長(請假)、曾碩文執行長(侯燕雪專案代)

1、 主席報告： 
一、感謝各位委員暑假並於丹娜絲颱風剛離臺出席本會議。
二、丹娜絲颱風造成本校多處嚴重受損，尤其是我們農學院所屬的教學研究實習場域。校長今天上午9點召開緊急行政學術主管會議，總務處會提供受損盤點表請各單位辦公室、研究室等清查填報，並於7月10日前彙整送秘書室。又本校優先處理妨礙車輛進出口之倒樹，故請各系研擬復原計畫，例如環境清潔消毒、防疫，用剪定鋏處理妨礙人員進出樹枝等，有水、電有安全疑慮之處，請先用黃色帶圈圍警示。再者為不影響學生暑期授課之權益，因颱風交通受阻，老師可採線上方式授課。
三、災後復建經費龐大，本校將研擬綠色修復計畫，整合環保、綠能與生態等主題向教育部、環境部與農業部等單位申請補助。

貳、宣讀本院113學年度第4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紀錄
決定：紀錄確立。 

參、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
決定：同意備查。 

肆、提案討論
提案一
提案單位：農藝學系
案由：114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之其他說明項刪除大一校內服務學習案，提請審議。
說明：
一、依教務處114年5月26日通知辦理，因「校園服務」不再列入通識必修課程畢業條件，如電子附件P. 1。
[bookmark: _Hlk201238521]二、本系114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於113年12月13日113學年度第1次課程會議、114年1月8日農學院113學年度第3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
三、本系修正必選科目冊之其他有關「校園服務」之說明，於114年6月20日~27日經113學年度第4次課程規劃委員通訊會議審議通過。
四、必選修科目冊備註欄異動對照表，如電子附件P. 2。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送教務處核備。

提案二
提案單位：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
案由：114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五其他說明增列「4.在師資培育中心修習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，學分皆可採計畢業為自由選修學分，最高以15學分計，無論是否完成教育學程。」案，提請審議。
說明：
一、依本校師資培育中心114年5月8日email通知辦理，如電子附件PP. 3~4。
二、本校113學年度第2次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提案五決議，自114學年度起，各系所可將師資培育中心的職前教育課程納入學士班自由選修學分，以利學生跨領域選課，並鼓勵有志從事教育工作的學生積極修習相關課程。
三、本案於114年6月12日經本系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課程規劃會議審議通過。
決議：修正為「4. 學生放棄教育學程，其已修得之教育學程僅能採計為自由選修課程，最高以15學分計。」，送教務處核備。

提案三
提案單位：景觀學系
案由：大學部「114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」其他說明增列「在師資培育中心修習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，學分皆可採計畢業為自由選修學分，最高以15學分計，無論是否完成教育學程。」，並刪除大一校內服務學習案，提請審議。
說明：
一、依本校師資培育中心114年5月8日email通知辦理，如電子附件PP. 3~4，新增其他說「五、在師資培育中心修習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，學分皆可採計畢業為自由選修學分，最高以15學分計，無論是否完成教育學程。」。
二、教務處114年5月26日通知辦理，因「校園服務」不再列入通識必修課程畢業條件，如電子附件P. 1。
三、本案於114年6月4日113學年度第4次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及Microsoft Teams審議通過。
四、必選修科目冊備註欄異動對照表，如電子附件PP. 5~6。
決議：
一、說明刪除大一校內服務學習照案通過。
二、有關在師資培育中心修習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說明修正為「4.學生放棄教育學程，其已修得之教育學程僅能採計為自由選修課程，最高以15學分計。」。
三、修正後送教務處核備。

提案四
提案單位：景觀學系
案由：刪除大學部「114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」大四必修校外實習課程案，提請審議。
說明：
一、本系113學年度第4次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提案三「大學部114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」修訂及提案六「本系校外實習實施辦法修正案」之決議。
二、114年5月8日本校113學年度第1次校外實習委員會議紀錄如電子附件PP. 7~17(景觀系提案十P. 16)。
三、本案於114年6月4日113學年度第4次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及Microsoft Teams審議通過刪除大四必修校外實習課程，畢業學分要求，景觀核心學程原22學分修為21學分、專業選修學程須讀本系課程原45學分以上修為46學分，必選修科目冊其他說明併同修正，會議紀錄如電子附件PP. 18~21。
四、必選修科目冊修正對照表及修訂後大學部「114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」如電子附件PP. 22~32。
[bookmark: _GoBack]決議：原則同意大四必修校外實習課程朝專業選修修訂，請景觀學系再研議。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 

散會： 下午1:00
3

